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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发布时间 相关内容摘录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

DB11/T 687-2024

发布部门：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07 月 02 日发布

2025 年 01 月 01 日实施

1.0.1 为了贯彻国家节约能源、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根据北京地区的现实条件，

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公共建筑能耗和碳排放，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地区新建、扩建和改建公共建筑的节能设计，并应按下列原则确定本标准的适用条件：

1 使用年限在 5 年以下的临时建筑可不执行本标准；

2 工厂区内独立的办公建筑、除宿舍以外的生活配套建筑等应按本标准执行；

3 附建在工业厂房的办公用房等非工业部分，其面积占整个建筑面积的比例不小于 30% ，或面积不小于 1000㎡ ，应执行

本标准；

4 公共建筑中的居住部分，其面积占整个建筑面积的比例不小于 10% ，且面积不小于 1000㎡ 时，居住部分应执行现行北

京市地方标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11/891 ，公共建筑部分应执行本标准；

5 用于企业研发和软件开发等的建筑物应执行本标准。

3.0.1 公共建筑的节能设计应根据北京市的气候特征，在保证室内环境质量的前提下，设计能耗水平在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GB 50189-2015 的基础上平均降低 30 %，碳排放强度平均降低 40% 。降低设计能耗和碳排放强度的途径应符合以

下规定：

1 通过提高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和充分利用被动式设计等技术措施，降低建筑物用能需求；

2 通过采用高效用能系统形式、设备和智能化设计等技术措施，提高机电系统能效和降低能源消耗；

3 优化能源结构，通过可再生能源利用、绿色电力应用，降低建筑物化石能源消耗水平。

3.0.2 公共建筑进行节能设计时，应按表 3.0.2 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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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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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公共建筑应进行设计能耗指标和碳排放强度计算，其中甲 2 类建筑的设计能耗指标和碳排放强度不宜大于表 3.0.3 的

限值。

3.0.5 甲 1 类和甲 2 类建筑，除有大量生活热水需求且用水点集中，并设置了集中太阳能生活热水系统外，应设置太阳能光

伏发电系统，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建筑物上安装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和太阳能生活热水系统，不得降低相邻建筑的日照标准；

2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中的光伏组件设计使用寿命应高于 25 年，系统中多晶硅、单晶硅、薄膜电池组件自系统运行之日

起，一年内的衰减率应分别低于 2.5%、3%、5% ，之后每年衰减应低于 0.7% ；

3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应给出系统装机容量和年发电量；

4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应根据光伏组件在设计安装条件下光伏电池最高工作温度设计其安装方式，保证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5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应对发电量、光伏组件背板表面温度、室外温度、太阳总辐照量进行监测；

6 太阳能利用系统必须与建筑设计、施工和验收统一同步进行。

3.0.6 太阳能利用系统应满足下列规定：

1 采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时，应有不少于全部屋面水平投影面积 40% 的屋面或南向墙面设置太阳能光伏组件，并符合本

标准第 7.2.4 条和 7.2.5 条的规定；

2 采用太阳能生活热水系统时，太阳能应满足集中用水点的全部热水量需求，且符合本标准第 6.3.5 条的规定。

4.1.5 单栋建筑物的体形系数S，应符合下列规定：

1 300㎡ ＜建筑面积≤ 800㎡ 时，S≤0.50；

2 建筑面积 ＞800㎡ 时，S≤0.40。

4.1.6 甲1和甲2类建筑单一朝向窗墙面积比 ML 不宜大于 0.70 ，乙类建筑的总窗墙面积比 MLZ 不应大于 0.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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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甲1和甲2类建筑屋面透光部位的面积与屋面总面积的比值 MW 不宜大于 0.20 。当大于 0.20 时，屋面透光部位的热工性

能应满足表 4.2.1-2 和表 4.2.2-2 中 MW 大于 0.20 的限值要求。

4.1.8 甲1和甲2类建筑单一朝向窗墙面积比 ML≥0.40 时，透光材料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 0.40 ；ML＜0.40 时，透光材料

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 0.60 。

4.1.9 公共建筑应进行自然通风设计，并应满足下列规定：

1 除满足本条第 2 款的情况外，建筑单一立面透光部位开启扇的有效通风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1）甲 1 类和甲 2 类建筑，每个单一立面透光部位应设可开启扇，其有效通风面积不应小于该立面面积的 5% ；

2）乙类建筑单一立面可开启窗扇的有效通风面积不应小于所在立面窗面积的 30% ；

3）高度在 100m 以上的建筑，100m 以上部分开启受限时，100m 以下部分每个单一立面应设可开启扇，其有效通风面积不

应小于该立面 100m 以下部分立面面积的 5% ；

2 超高层建筑高度 100m 以上部分或受条件限制无法设置可开启扇的建筑，应采取其他通风换气措施。

4.2.4 建筑物下列部位应做保温，其保温材料层热阻不应小于 1.6[(m
2
·K)/W] 。

1 首层与土壤接触的地面、冻土线以上与土壤接触的外墙；

2 供暖地下室与土壤接触外墙、顶板和地面；

3 供暖房间下面从室外地坪至其以下 2m 的非供暖地下室顶板和外墙。

5.1.6 采用局部供暖或空调能满足供暖、空调区域的环境要求时，不应采用全室供暖或空调。建筑空间高度大于等于 10m、且

体积大于 10000m
3
的高大空间，仅要求下部区域保持一定的温湿度时，宜采用分层空调。

5.2.2 燃气锅炉额定工况下热效率不应低于 94% 。

5.2.3 采用锅炉为热源设备时，除下列情况之一外，不应采用蒸汽锅炉：

1 厨房、洗衣、高温消毒以及工艺性湿度控制等必须采用蒸汽的热负荷；

2 蒸汽热负荷在总热负荷中的比例大于 70% 且总热负荷不大于 1.4MW 。

5.2.4 当采用空气源热泵机组作为冬季供暖设备时，机组在冬季设计工况下的制热性能系数 COP 不应低于下列数值：

1 冷热风机组：2.20 ；

2 冷热水机组（不包括循环水泵）：2.40 。

5.2.5 选择水冷电动压缩式冷水机组机型时，宜按表 5.2.5 的制冷量范围，经过性能和价格综合比较后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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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筑节能设计

标准》

DB11/T 687-2024

发布部门：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07 月 02 日发布

2025 年 01 月 01 日实施

5.3.1 集中供暖系统应采用热水为热媒。

5.4.3 使用时间、温度、湿度等要求条件不同的空调区，不宜划分在同一个空调风系统中。需要合用空调风系统时，应能对不

同区域在末端分别处理或控制。

6.1.1 给水排水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GB 55020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 50015 、

《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 50555 和现行北京市地方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DB11/ 2076 的相关规定。

6.1.2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相关规定设置用水计量水表，有热量计量要求时应设置热水表或热量表。

6.2.1 市政管网供水压力不能满足供水要求的多层、高层建筑的各类供水系统应采用加压供水，并进行竖向分区，且应满足下

列要求：

1 各分区的最低卫生器具配水点的静水压力不宜大于 0.45MPa ；

2 当建筑物设置多个竖向分区，且系统用水量较大时，各加压供水分区宜分别设置加压泵，不应采用减压阀分区。

7.1.1 建筑电气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GB 55024 等

标准的相关规定。

7.1.2 电气设备应选用符合国家规定的 2 级以上能效标准和电能质量标准的产品。

7.2.1 变配电所应设在靠近区域负荷中心的位置。

7.4.2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应具备用电负荷调节能力，峰值负荷调节能力不应小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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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耕地验收规范》

DB11/T 2337-2024

发布部门：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12 月 25 日发布

2024 年 12 月 25 日实施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新增耕地的验收程序、数据获取、验收要求、报告编写等。

本文件适用于非耕地恢复或垦造形成的耕地验收。

5.1.1 现场调查

对新增耕地二级地类、地上物、项目公示牌、田间灌溉能力、田间排水能力和土壤侵入体等进行现场调查。

5.1.2 现场勘测

对新增耕地范围拐点坐标、有效土层厚度、地面坡度等进行现场勘测。

5.2.2 采样密度

对于小于 60 亩的采样单元，每个采样单元应至少采集 1 个土壤样品。对于大于 60 亩的采样单元，按每 60 亩采集 1 个

土壤样品的比例，增加采样数量。

5.2.3 样品采集、处理及贮存

土壤理化性质样品与环境质量样品应采集 0cm～20cm 表层土壤，样品的采集、处理和贮存应分别符合 NY/T 1121.1 、HJ/T 166

要求。新增耕地来源为建设用地且遇特殊情况时增加采集底层土壤环境质量样品；新增耕地来源为其他农用地或未利用地且没有

污染风险时，可不采集土壤环境质量样品。

6.2.1 新增耕地来源核实

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前提下，国土调查成果中各类非耕地地类均可作为新增耕地来源。

6.2.2 国土空间规划核实

新增耕地应符合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原则上应在耕地保护规划划定的集中连片区内，涉及林草保护区的需经主管部门确认，

新增耕地禁止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

6.3.1.2 新增耕地范围拐点坐标

新增耕地应有明确清晰的田坎、沟渠、界桩等边界。按照不低于 5％ 的比例抽测新增耕地范围拐点坐标，上图逐田块比对实

测拐点与新增耕地矢量边界的偏差，拐点偏差应小于1.2m ，且田块整体无偏移。

6.3.1.4 田间灌溉能力

现场调查新增耕地（水浇地、水田）的灌溉水源、灌溉方式、灌溉设施和计量设施。灌溉水源、灌溉设施和计量设施应有效，

根据不同灌溉水源类型，按照不低于 5％ 的比例抽查灌溉终端，核查是否具备稳定持续的供水能力，具体抽样数量根据新增耕

地面积、田块数量、灌溉终端数量等确定。田间灌溉能力应有良好灌溉系统，在关键需水生长季节有灌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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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耕地验收规范》

DB11/T 2337-2024

发布部门：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12 月 25 日发布

2024 年 12 月 25 日实施

6.3.2.1 地面坡度

旱地地面坡度应不超过 15°，水浇地、水田地面坡度应不超过 6°。

6.3.2.2 有效土层厚度

旱地有效土层厚度应不小于 60cm ，水浇地、水田的有效土层厚度应不小于 80cm 。

6.3.2.4 土壤侵入体

现场调查土壤侵入体，明显超标的田块直接认定为不合格，明显不超标的田块直接认定为合格，介于两者之间的随机选择 3 个

代表性样方（长50cm×宽50cm×深50cm），过筛测量并计算直径 10mm～100mm 侵入体体积占比均值。土体内直径大于 100mm 的

侵入体不得出现；平原区耕地中侵入体含量不得大于 5％ ；山地丘陵地区耕地中侵入体含量不得超过周边同土种的平均水平。

对于不合格部分，数值不能超出要求值范围的 10％ 。

6.3.2.5 土壤pH值

旱地土壤pH值应为 6.0～8.5 ，水浇地土壤pH值应为 6.5～8.5 ，水田土壤pH值应为 6.5～8.0 ，结合北京土壤实际，土壤

pH值可以为周边同土种的平均水平。

6.3.2.6 土壤有机质含量

土壤有机质含量应不小于8g/kg。

6.3.2.7 土壤容重

土壤容重应不大于 1.55g/cm
3
。

6.3.4 指标合格判定

主控指标调查或采样点位合格率应为100％；辅助指标调查或采样点位合格率应不小于70％。指标合格标准应符合附录D规定。

6.4 面积核实

根据外业抽查合格的新增耕地范围拐点坐标和新增耕地矢量，核定新增耕地面积。

6.5 质量核实

按有关规定开展新增耕地农业生产符合性评价复核。按照第三次土壤普查耕地质量等级评价成果要求，对新增耕地质量等级

评价结果进行复核。新增耕地质量指标除符合附录D规定之外，还应符合耕地质量有关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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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

划实施体检评估规程》

DB11/T 2253-2024

发布部门：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06 月 28 日发布

2024 年 10 月 01 日实施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实施体检评估的工作流程，规定了制定工作方案、搜集数据资料、确定体检评估尺度内

容、明确体检评估任务、开展分析评价、形成成果及成果应用等阶段的操作指示。

本文件适用于北京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实施的体检与评估。

4.1 一般要求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实施体检评估工作一般分为年度体检和五年评估。应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与效果导向相结合，对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执行情况及实施效果进行动态跟踪和评估。

4.2 体检要求

体检工作宜结合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重点任务实施及重大工程项目进展情况开展，并与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相关统计数据发布

成果进行衔接，发挥过程预警作用。年度体检主要参考基期值和目标值，对上一年度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实施进展情况进行评

估与反馈，包括重点指标变化情况、重大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实施进展等，可根据年度生态修复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对当年关注的重

点领域进行评估，对重点问题与实施难点提出改进建议，并对上一年体检发现的重点问题及修正情况进行说明。

4.3 评估要求

按照 TD/T 1063 规定的时间安排，评估工作原则上应与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周期保持一致。

开展评估的当年不单独开展年度体检。五年评估应全面对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中确定的修复目标及修复方向开展全面系统性

评估，包括规划实施进展评价、生态效益评价、社会经济效益评价以及重点领域修复效益评价等，对规划目标与指标落实情况、

生态系统质量提升情况、主要生态问题改善情况、规划实施保障情况等进行全面评估，并对生态系统变化趋势进行判断，对规划

动态维护提出建设性建议。

5.1 一般规定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实施体检评估工作流程应包括制定工作方案、搜集数据资料、确定体检评估尺度内容、明确体检评估

任务、开展分析评价、形成成果、成果应用等。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实施体检评估的工作流程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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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

划实施体检评估规程》

DB11/T 2253-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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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搜集数据资料

综合各主管部门提供的官方数据、实地调研采集的一手资料，以国土空间法定数据为基础，以各类调查监测成果和相关法定

统计数据为补充，以时空大数据等多源数据资料为参考，多渠道搜集相关基础资料。包括区位条件、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人口

经济社会、土地利用、相关规划成果等基础数据资料，相关部门野生动植物调查、林草调查、生态功能区划、生态保护红线、自

然保护地等专项数据资料，以及通过遥感影像、实地调查监测、问卷调查等获取的数据资料。

5.4.1 一般规定

根据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体检选择市域、生态修复分区及工程项目等一个或多个尺度开展生态修复实施进展与效益评价，

评估在市域、生态修复分区及工程项目尺度均应开展，并充分考虑不同尺度之间的关联性和协同性。

5.4.2 市域尺度

应重点关注生态系统规模、结构、格局、质量及服务变化等生态效益，新增就业岗位、本地居民参与度和满意度、可持续影

响等社会效益，以及本地居民收入提升、社会资本参与度、生态衍生产业产值等经济效益。

5.6.1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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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规划实施进展和规划实施效益进行评价，分析规划执行情况，研判突出问题和潜在风险，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

5.6.2.2 生态修复目标任务落实情况

对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确定的重点任务清单，对各项任务实施进展和完成情况进行跟踪评价，对已完成的任务进行梳理、

对进展滞后的任务进行问题分析并提出预警。

5.6.3.1 生态效益评价

以规划基准年或前五年生态系统状况作为评估基准值，选取相应参照生态系统或者现有国家、行业、地方标准规范或国家（地

区）的相关要求作为目标值（亦为参照值）。从生态系统的规模、结构、格局、质量和服务等方面，对比当前状况与基准值和目

标值，分析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实施的整体生态效益及问题。应按照规划范围确定生态系统综合评价边界，亦可聚焦生态修复

的重点地区、生态修复工程项目所在区域或典型区域开展评价。具体围绕以下五方面进行评价。

a) 生态系统规模：分析林地、草地、湿地、河湖、农田、城镇等各类生态系统规模的变化情况，结合重点工程项目，明确

开展生态修复的面积。

b) 生态系统结构：分析林地、草地、湿地、河湖、农田、城镇等生态系统类型的转变，各类生态系统的扩张区域及缩减区

域，以及生态系统结构变化情况。

c) 生态系统格局：分析评价生态系统景观格局改善情况，生态修复前后景观破碎度、景观多样性及自然生境连通性变化情

况，城市绿道、蓝网等重要生态廊道的断点堵点区域与游憩服务盲区的生态修复效益，生态系统格局评价技术方法及要点见 HJ

1171 。

d) 生态系统质量：选取典型指标分析评价生态系统质量变化，表征生物、植被、水体等典型要素与生态系统整体状况，生

态系统质量评价技术方法及要点见 HJ 1172 。

e) 生态系统服务：分析评价生态修复前后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生境维持、固碳等生态系统服务的差异，重点区域主导生

态功能变化情况，以及地质灾害、洪涝和城市热岛等风险治理情况，生态系统服务评价技术方法及要点见 HJ 1173 。

5.7.2 五年评估成果

五年评估报告主要包括评估原则、数据来源、评估方法、总体情况、实施成效、存在问题、对策建议等（参见附录C）。附件

包括重点项目实施评估表（自选项，参见附录A）、评估指标表（必选项，符合附录B规定）、基础数据库建设情况（自选项，参

见附录D）等。

5.8 成果应用

体检评估成果应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实施体检评估当中，并为生态修复相关规划编制、实施、调整优化等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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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为使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工作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统一技术要求，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制定本

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整车充电模式的电动汽车充电站的设计。

1.0.3 电动汽车充电站的设计应符合下列基本原则：

1 贯彻国家法律、法规，符合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要求；

2 与当地区域总体规划和城镇规划相协调；

3 符合消防安全、用电安全、环境保护的要求；

4 积极稳妥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促进技术创新。

3.2.1 充电站的总体规划应符合城镇规划、环境保护的要求，并应选在交通便利的地方。

3.2.2 充电站站址宜靠近城市道路，不宜选在城市干道的交叉路口和交通繁忙路段。

3.2.3 充电站站址选择应与城市中低压配电网规划和建设密切结合，并应满足供电可靠性、电能质量、自动化等方面的要求。

3.2.4 充电站选址应满足消防安全的要求。充电站宜独立建设，充电站与站外建(构)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应符合本标准第

11.1.1 条的规定。

3.2.5 一级充电站、二级充电站、三级充电站不应设置在甲类和乙类物品生产厂房、库房、液体储罐区等场所。

4.1.1 充电站宜由站内建筑物、站内外行车道、充电区、临时停车区及供配电等设施构成。站区总布置应满足总体规划要求，

并应符合站内工艺布置合理、功能分区明确、交通便利、节约用地的原则。

4.1.2 总平面布置宜按最终规模进行规划设计。

4.1.3 充电站可按充电位数量分为四级，如表 4.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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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充电设备应靠近充电位布置，设备外廊距充电位边缘净距不宜小于0.4m 。充电设备的布置不应妨碍其他车辆的充电和通

行。同时应采取保护充电设备及操作人员安全的措施。

4.3.2 充电站内行车道宜按行驶车型双车道设置。充电站内单车道宽度不应小于3.5m ，双车道宽度不应小于6m ；消防车道设

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和《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 50067 的有关规定。

6.0.1 充电站供配电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 的有关规定。

6.0.2 供配电装置的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2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GB 50053 的有关规定，且应便于安装、操作、

搬运、检修和调试。

7.0.1 充电设施接入电网，公共连接点的电压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差》GB/T 12325 的有关规定。

充电站供电点的电压偏差限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20kV 及以下三相供电的电压偏差为标称电压的 ±7% ；

2 220V 单相供电电压偏差为标称电压的 +7% ，-10% 。

7.0.2 充电站设计宜采取选择合理变压器变压比、电压分接头和阻抗电压、补偿无功功率、调整三相负荷平衡等减小供电电压

偏差的措施。

7.0.3 充电站接入电网所注入的谐波电流和引起公共连接点的谐波电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GB/T

14549 的有关规定。当不满足规定时，应采取加装谐波消除装置等措施进行改善。

7.0.4 充电站单相用电设备宜均衡接入三相配电系统。充电站接入电网公共连接点的电压不平衡允许限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电能质量 三相电压不平衡》GB/T 15543 的有关规定。

8.0.1 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计量应采用直流计量，直流计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静止式直流电能表和分流器时，应安装在非车载充电机直流端和电动汽车之间，直流电能表的准确度等级不应低于

1.0 级，分流器的准确度等级不应低于 0.2 级。直流电能表的电流线路可采用直接接入方式或经分流器接入方式，电能计量装

置的规格配置应符合表 8.0.1 的规定。

2 直流电能表的电流线路可采用直接接入方式或经分流器接入方式。经分流器接入式直流电能表时，分流器额定二次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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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75mV ，直流电能表的电流采集回路应接入分流器电压信号。

3 充电机具备多个可同时充电接口时，每个接口应单独配置直流电能表。直流电能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直流电能表技

术规范》DL/T 1484 的有关规定。

4 采用其他计量方式的充电机，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检定规程》JJ G1149 的有关规定。

9.1.2 充电站监控系统可根据充电站的规模和硬件构成选择配置下列设备：

1 服务器、工作站和打印机等站控层设备；

2 充电设备测控单元、供配电设备测控单元和安防终端等间隔层设备；

3 网络交换设备、通信网关、光电转换设备、网络连线、电缆和光缆等网络设备。

10.1.6 充电站建(构)筑物的安全性、适用性及耐久性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GB 50010、《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B 50191、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的有关规定。

10.4.2 充电站内的建(构)筑物应设置防直击雷装置,并宜采用避雷带(网)作接闪器。当彩钢屋面金属板厚度不小于0.5mm、搭接

长度不小于100mm，且紧邻金属板下面无易燃物品时，彩钢屋面可直接作接闪器。

10.4.3 充电站工作场所工作面上的照度标准值不应低于表 10.4.3 规定的数值。

11.1.2 充电站建(构)筑物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充电站建筑物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汽车库、

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 50067 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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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充电站内应按表 11.1.4 确定灭火器配置场所的火灾类别及危险等级，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40 的有关规定配置与场所火灾类别和危险等级相匹配的灭火器。

11.1.5 充电站电缆防火与阻止延燃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GB 50217 的有关规定。在人员密集场所或

有低毒性要求的场所，应选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阻燃和耐火电线电缆通则》GB/T 19666 规定的无卤低烟低毒阻燃 C 类及以上

电缆，其他场所应选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阻燃和耐火电线电缆通则》GB/T 19666 规定的阻燃 C 类及以上电缆。对充电站电缆

可能着火蔓延导致严重事故的回路、易受外部影响波及火灾的电缆密集场所，应采用耐火电缆槽盒保护或设置耐火极限不低于

2.00h 的防火分隔。

11.2.1 充电区的消火栓宜沿充电区周边设置，且距离最近一排充电位不宜小于 7m 。

11.3.1 充电站内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火灾探测报警区域应包括主要设备用房和设备区域。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计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的有关规定。

11.3.2 充电站应设置独立的防火分区，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11.3.2 的规定。

12.1.1 在充电站规划、设计和建设中，应贯彻国家节能政策，合理利用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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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本标准条文主要摘录各标准规范中与规划审批相关的选址、安全距离、规模、容积率、相关外线设

计等内容。

2．具体内容详见各标准规范单行本，如有不妥之处或有更好的建议请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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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2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相关规定设置用水计量水表，有热量计量要求时应设置热水表或热
	6.2.1  市政管网供水压力不能满足供水要求的多层、高层建筑的各类供水系统应采用加压供水，并进行竖
	1  各分区的最低卫生器具配水点的静水压力不宜大于 0.45MPa ；
	2  当建筑物设置多个竖向分区，且系统用水量较大时，各加压供水分区宜分别设置加压泵，不应采用减压阀分
	7.1.1  建筑电气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GB 51348 、《建筑电气与
	7.1.2  电气设备应选用符合国家规定的 2 级以上能效标准和电能质量标准的产品。
	7.2.1  变配电所应设在靠近区域负荷中心的位置。
	7.4.2  建筑能效监管系统应具备用电负荷调节能力，峰值负荷调节能力不应小于5%。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新增耕地的验收程序、数据获取、验收要求、报告编写等。
	本文件适用于非耕地恢复或垦造形成的耕地验收。
	5.1.1  现场调查
	对新增耕地二级地类、地上物、项目公示牌、田间灌溉能力、田间排水能力和土壤侵入体等进行现场调查。
	5.1.2  现场勘测
	对新增耕地范围拐点坐标、有效土层厚度、地面坡度等进行现场勘测。
	5.2.2  采样密度
	对于小于 60 亩的采样单元，每个采样单元应至少采集 1 个土壤样品。对于大于 60 亩的采样单元，
	5.2.3  样品采集、处理及贮存
	土壤理化性质样品与环境质量样品应采集 0cm～20cm 表层土壤，样品的采集、处理和贮存应分别符合 
	6.2.1  新增耕地来源核实
	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要求的前提下，国土调查成果中各类非耕地地类均可作为新增耕地来源。
	6.2.2  国土空间规划核实
	新增耕地应符合北京市国土空间规划，原则上应在耕地保护规划划定的集中连片区内，涉及林草保护区的需经主管
	6.3.1.2  新增耕地范围拐点坐标
	新增耕地应有明确清晰的田坎、沟渠、界桩等边界。按照不低于 5％ 的比例抽测新增耕地范围拐点坐标，上图
	6.3.1.4  田间灌溉能力
	现场调查新增耕地（水浇地、水田）的灌溉水源、灌溉方式、灌溉设施和计量设施。灌溉水源、灌溉设施和计量设
	6.3.2.1  地面坡度
	旱地地面坡度应不超过 15°，水浇地、水田地面坡度应不超过 6°。
	6.3.2.2  有效土层厚度
	旱地有效土层厚度应不小于 60cm ，水浇地、水田的有效土层厚度应不小于 80cm 。
	6.3.2.4  土壤侵入体
	现场调查土壤侵入体，明显超标的田块直接认定为不合格，明显不超标的田块直接认定为合格，介于两者之间的随
	6.3.2.5  土壤pH值
	旱地土壤pH值应为 6.0～8.5 ，水浇地土壤pH值应为 6.5～8.5 ，水田土壤pH值应为 6
	6.3.2.6  土壤有机质含量
	土壤有机质含量应不小于8g/kg。
	6.3.2.7  土壤容重
	土壤容重应不大于 1.55g/cm3 。
	6.3.4  指标合格判定
	主控指标调查或采样点位合格率应为100％；辅助指标调查或采样点位合格率应不小于70％。指标合格标准应
	6.4  面积核实
	根据外业抽查合格的新增耕地范围拐点坐标和新增耕地矢量，核定新增耕地面积。
	6.5  质量核实
	按有关规定开展新增耕地农业生产符合性评价复核。按照第三次土壤普查耕地质量等级评价成果要求，对新增耕地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实施体检评估的工作流程，规定了制定工作方案、搜集数据资料、确定体检评
	本文件适用于北京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实施的体检与评估。
	4.1  一般要求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实施体检评估工作一般分为年度体检和五年评估。应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与效果导向相
	4.2  体检要求
	体检工作宜结合国土空间生态修复重点任务实施及重大工程项目进展情况开展，并与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相关统计
	4.3  评估要求
	按照 TD/T 1063 规定的时间安排，评估工作原则上应与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5.1  一般规定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实施体检评估工作流程应包括制定工作方案、搜集数据资料、确定体检评估尺度内容、明确
	5.3  搜集数据资料
	综合各主管部门提供的官方数据、实地调研采集的一手资料，以国土空间法定数据为基础，以各类调查监测成果和
	5.4.1  一般规定
	根据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体检选择市域、生态修复分区及工程项目等一个或多个尺度开展生态修复实施进展与
	5.4.2  市域尺度
	应重点关注生态系统规模、结构、格局、质量及服务变化等生态效益，新增就业岗位、本地居民参与度和满意度、
	5.6.1  一般规定
	对规划实施进展和规划实施效益进行评价，分析规划执行情况，研判突出问题和潜在风险，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
	5.6.2.2  生态修复目标任务落实情况
	对照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确定的重点任务清单，对各项任务实施进展和完成情况进行跟踪评价，对已完成的任务
	5.6.3.1  生态效益评价
	以规划基准年或前五年生态系统状况作为评估基准值，选取相应参照生态系统或者现有国家、行业、地方标准规范
	a) 生态系统规模：分析林地、草地、湿地、河湖、农田、城镇等各类生态系统规模的变化情况，结合重点工程项目
	b) 生态系统结构：分析林地、草地、湿地、河湖、农田、城镇等生态系统类型的转变，各类生态系统的扩张区域及
	c) 生态系统格局：分析评价生态系统景观格局改善情况，生态修复前后景观破碎度、景观多样性及自然生境连通性
	d) 生态系统质量：选取典型指标分析评价生态系统质量变化，表征生物、植被、水体等典型要素与生态系统整体状
	e) 生态系统服务：分析评价生态修复前后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生境维持、固碳等生态系统服务的差异，重点区域
	5.7.2  五年评估成果
	五年评估报告主要包括评估原则、数据来源、评估方法、总体情况、实施成效、存在问题、对策建议等（参见附录
	5.8  成果应用
	体检评估成果应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实施体检评估当中，并为生态修复相关规划编制、实施、调整优化等工作提供参
	1.0.1  为使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工作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统一技术要求，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
	1.0.2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整车充电模式的电动汽车充电站的设计。
	1.0.3  电动汽车充电站的设计应符合下列基本原则：
	1  贯彻国家法律、法规，符合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要求；
	2  与当地区域总体规划和城镇规划相协调；
	3  符合消防安全、用电安全、环境保护的要求；
	4  积极稳妥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促进技术创新。
	3.2.1  充电站的总体规划应符合城镇规划、环境保护的要求，并应选在交通便利的地方。
	3.2.2  充电站站址宜靠近城市道路，不宜选在城市干道的交叉路口和交通繁忙路段。
	3.2.3  充电站站址选择应与城市中低压配电网规划和建设密切结合，并应满足供电可靠性、电能质量、自
	3.2.5  一级充电站、二级充电站、三级充电站不应设置在甲类和乙类物品生产厂房、库房、液体储罐区等
	4.1.1  充电站宜由站内建筑物、站内外行车道、充电区、临时停车区及供配电等设施构成。站区总布置应
	4.1.2  总平面布置宜按最终规模进行规划设计。
	4.1.3  充电站可按充电位数量分为四级，如表 4.1.3 所示。
	4.2.1  充电设备应靠近充电位布置，设备外廊距充电位边缘净距不宜小于0.4m 。充电设备的布置不
	4.3.2  充电站内行车道宜按行驶车型双车道设置。充电站内单车道宽度不应小于3.5m ，双车道宽度
	6.0.1  充电站供配电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 的有关规定。
	6.0.2  供配电装置的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20kV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GB 50053 
	7.0.1  充电设施接入电网，公共连接点的电压偏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 供电电压偏差》GB
	1  20kV 及以下三相供电的电压偏差为标称电压的 ±7% ；
	2  220V 单相供电电压偏差为标称电压的 +7% ，-10% 。
	7.0.2  充电站设计宜采取选择合理变压器变压比、电压分接头和阻抗电压、补偿无功功率、调整三相负荷
	7.0.3  充电站接入电网所注入的谐波电流和引起公共连接点的谐波电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能质量
	7.0.4  充电站单相用电设备宜均衡接入三相配电系统。充电站接入电网公共连接点的电压不平衡允许限值
	8.0.1  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计量应采用直流计量，直流计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采用静止式直流电能表和分流器时，应安装在非车载充电机直流端和电动汽车之间，直流电能表的准确度
	2  直流电能表的电流线路可采用直接接入方式或经分流器接入方式。经分流器接入式直流电能表时，分流器额
	3  充电机具备多个可同时充电接口时，每个接口应单独配置直流电能表。直流电能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直
	4  采用其他计量方式的充电机，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检定规程》JJ G1149 
	9.1.2  充电站监控系统可根据充电站的规模和硬件构成选择配置下列设备：
	1  服务器、工作站和打印机等站控层设备；
	2  充电设备测控单元、供配电设备测控单元和安防终端等间隔层设备；
	3  网络交换设备、通信网关、光电转换设备、网络连线、电缆和光缆等网络设备。
	10.1.6  充电站建(构)筑物的安全性、适用性及耐久性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10.4.2  充电站内的建(构)筑物应设置防直击雷装置,并宜采用避雷带(网)作接闪器。当彩钢屋面金
	10.4.3  充电站工作场所工作面上的照度标准值不应低于表 10.4.3 规定的数值。
	11.1.2  充电站建(构)筑物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充电站建筑物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应符
	11.1.4  充电站内应按表 11.1.4 确定灭火器配置场所的火灾类别及危险等级，并应按现行国家
	11.1.5  充电站电缆防火与阻止延燃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GB 50217 
	11.2.1  充电区的消火栓宜沿充电区周边设置，且距离最近一排充电位不宜小于 7m 。
	11.3.1  充电站内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火灾探测报警区域应包括主要设备用房和设备区域。火灾自
	11.3.2  充电站应设置独立的防火分区，每个防火分区的最大允许建筑面积应符合表 11.3.2 的
	12.1.1  在充电站规划、设计和建设中，应贯彻国家节能政策，合理利用能源。

